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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背景景 
根據《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條例》（第 399 章）的規定於

一九八八年七月設立。 

 

基基金金宗宗旨旨   
促進本港智障人士的福利、教育和訓練，並提高他們的就業機會。 

  

資資產產 
 基金的初始資產包括： 

 為紀念一九八六年女皇訪港而銷售金幣所得的純

利三千萬元；  

 香港賽馬會捐贈的三千萬元；  

 由政府一般收入撥出的三千萬元；以及  

 邵氏基金會捐贈的一百萬元 

  

組組織織 
 基金理事會  

 財務委員會  

 基金理事會秘書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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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基金金理理事事會會  

職能 

按照《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條例》運用基金的收益和資

產，貫徹基金的宗旨，以及決定和執行一切有關的事宜。 

主要職務 

 審議基金撥款申請；  

 實地考察已完成的計劃； 

 委任財務委員會成員；以及 

 審批有關基金事務的文件 

成員及任期  
 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依據行政長官授予的權力委任 

 一位主席、十位非官方委員、四位當然官方委員及一名

秘書  

 任期：三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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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財務務委委員員會會  

職能 

 管理基金的投資事宜； 

 負責訂定投資策略；以及 

 監察基金經理的表現 

主要職務  

 委任基金經理及會計師； 

 與基金經理商討及評估基金的投資表現；  

 省閱基金經理每月基金投資報告；  

 審批有關基金投資事宜的文件；以及 

 向基金理事會建議每年資助新計劃的機制 

成員及任期  

 一位主席、四位非官方委員、一位官方當然委員及一名

秘書 

 任期及現屆任期：與基金理事會委員相同  

基基金金理理事事會會秘秘書書處處   

 由勞工及福利局康復分科負責 

 為基金理事會提供行政支援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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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資助助計計劃劃 
任何真正非政府機構、已註冊最少三年的非牟利自助組織1及政

府部門均可向基金申請資助，以推行符合基金法定用途的計劃和

活動。例如下述計劃和活動，可申請基金撥款資助： 

 小型建設工程計劃； 

 某些通常不會獲有關政府部門撥款資助的非經常開支項

目； 

 為智障程度較嚴重的人士，以及離校後沒有機會即時就

業的智障人士提供家居康復或社區康復服務； 

 為改善及加強智障人士服務而推行的計劃； 

  推行公眾教育計劃，令市民對智障人士加深了解，並以

正面的態度對待他們；  

 以創新意念為智障人士提供康復服務的計劃； 

 為智障人士改善生活環境及其獨立生活技能；以及 

 提升對高齡智障人士的服務及為他們創造更合適的生活

環境，從而協助高齡智障人士建立積極正面的晚年。 

申申請請方方法法 
基金每年一次接受申請。有關申請指引及表格可在接受申請期間

於勞工及福利局網頁內下載。申請機構須將已簽妥的申請書在截

止日期之前，寄交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西翼11樓勞工及

福利局康復分科，轉交基金的理事會秘書處。 

 
1
 在申請本基金而言，自助組織須根據香港法例中的社團條例（第 1 5 1

章）或公司條例（第 3 2 章）註冊，或以非牟利 /慈善機構的身份，根

據稅務條例（第 1 12 章）第 8 8 條 獲 稅務 局 局 長豁 免 繳稅，最 少 三 年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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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評審審標標準準 
基金理事會將審核申請書的個別理據，包括計劃的效益和惠及的

範圍，以確保撥款用得其所。評審原則將包括下列各項： 

 旨在加強及早識別/介入和增進學習經驗的計劃，將可獲

優先考慮；  

 旨在協助充分發揮發展潛能以增加就業機會、提升獨立

生活技能和透過參與藝術及體育活動充分發揮潛能的計

劃，將可獲優先考慮； 

 旨在提高健康意識以紓緩過早出現衰老及其他與健康有

關的問題和協助長者建立積極正面晚年的計劃，將可獲

優先考慮； 

 計劃若包括經常開支、購置冷氣機、復康巴士、或申請

項目通常會獲有關政府部門或其他來源撥款資助等，一

般將會列作較次考慮的計劃； 

  舉辦境外活動的申請將不獲考慮； 

 如計劃的受惠人士因後天原因導致智力或認知障礙，例

如身體機能退化(例如腦退化症)，或因頭部創傷等，而

並非經醫學診斷為自幼患有智障，有關計劃的申請將不

獲考慮；及 

 如申請資助金額超過200,000元，申請人應把「持續發展

的能力」和「傳播訊息的能力」這兩項元素包括在申請

書內，例如在完成計劃後讓主要活動持續進行的可行方

案，以及計劃交付/預期的成果，這些成果應具有與人分

享的良好價值及/或應有很高潛力透過不同途徑把有關

訊息廣泛傳播，令社會上更多人受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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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過去去三三年年的的申申請請及及撥撥款款情情况况    

2022/23 76 12.4 53 5.5 

2023/24 74 9.5 55 5.8 

2024/25 50 5.3 45 4.5 

  

過過去去三三年年受受資資助助計計劃劃//活活動動種種類類  

  
  

年份 申請計劃 

數目 

申請總金額 

(百萬元) 

受助計劃 

數目 

撥款總金額 

(百萬元) 

總計 200 27.2 153 15.8 

基金理事會秘書處   

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話: 2810 3858 

政府總部西翼 11 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 真: 2543 0486 

勞工及福利局康復分科   


